東海大學建築系研究所【選修非本所開設課程】申請書

	申請人：
	學號：
	申請日期：


選修課程明細表

	學年度
	學期
	課程代碼
	課程名稱
	開課單位
	修習系級
	學分數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學程召集人簽章：

日期：

註：
(1) 依據A組選課規定（見碩士班學生手冊）：「經輔導老師/學程召集人認可，研究生可選修本校他系或他校研究所提供之課程共10學分或以上。」C組亦同
(2) 本單應於選課時，經學程召集人同意簽章後，交回系辦存查（請自行保留影本）。

(3) 本表單可至本系官網下載

